
-1-

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20〕14号）要求，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投资者关

系管理，中国证监会对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》

（证监公司字〔2005〕52 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引（2005）》）进

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举

措，也是投资者保护的重要内容。2005年 7月，证监会发布

了《指引（2005）》，作为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

的基本行为指南。实施以来，在指导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

系管理、推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

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近年来，随着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

不断推进、证券市场基础制度的不断完善，对上市公司加强

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；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

实践积累了新做法新经验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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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背景下投资者关系管理需要与境外市

场进一步接轨；互联网的发展也为投资者关系管理带来新的

改变，因此有必要梳理总结近年来上市公司具体实践，对《指

引（2005）》进行修订和完善，这也是贯彻落实好新《证券

法》的重要举措。

二、修订思路

一是坚持法治化与市场化并重。贯彻落实新《证券法》

等相关要求，结合近年来市场实践中出现的良好经验，解决

当前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。二是坚持操作性与

原则性兼顾。一方面“宜细则细”，对相对稳定的内容方式、

组织实施等进行具体明确，增强可操作性；另一方面“宜粗则

粗”，对于可能经常变化的情形和事项进行原则性规定，授权

各证券交易所作出具体规定。三是坚持强制性与鼓励性并

行。对于现行法规和规则中强制开展的各类活动，此次修订

予以明确规定，同时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以投资者需求为导

向，自主开展相关活动。四是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。借

鉴吸收境外成熟市场上市公司的良好实践经验，结合境内上

市公司实际进行完善，符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需求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进一步明确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涵。原指引发布

于 2005年，结合 15年来资本市场发展情况，此次修订一是

从内容、方式和目的等维度对投资者关系管理重新界定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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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上市公司通过互动交流、诉求处理、信

息披露和股东权利维护等工作，加强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

之间的沟通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，以提升公司

治理水平和企业整体价值，形成尊重投资者、敬畏投资者和

回报投资者的公司文化的相关活动。”二是明确《指引》适用

于依照《公司法》设立且股票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

易的股份有限公司。三是确立合规性、主动性、平等性和诚

实守信等四条投资者关系管理基本原则。

（二）进一步增加和丰富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方

式，同时对近年来实践中的良好做法予以固化。一是适应互

联网、新媒体等新时代发展形势，在电话、传真等投资者关

系管理传统沟通渠道基础上，新增网站、新媒体平台、投资

者教育基地等新兴渠道。二是明确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

制度应当包括的内容，列明主要职责，提升指引的可操作性。

三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要求，根据新修订的《上市公司治理

准则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8〕29号）要求，在沟通内容中增

加公司的环境保护、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（ESG）信息。四

是增加上市公司强化服务意识、切实履行投诉处理首要责任

的要求。五是新增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保存的原则性要求。

（三）针对原指引约束力不强的问题，强化对上市公司

的约束。一是强化上市公司“关键少数”的主体责任，除董事

会秘书、专门人员外，对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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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也提出要求，并明确他们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中的禁止情

形。二是对投资者提出倡导，倡导投资者提升股东意识、依

法维权、培育理性投资文化。三是明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

机构依法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进行监督管理。四是要

求证券交易所、上市公司协会等自律组织，制定自律规则进

行自律管理。五是明确监管部门、自律组织和投资者保护机

构，可以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状况进行评估评价，发

布投资者关系管理“红黑榜”，促进上市公司不断提升投资者

关系管理水平。

特此说明。


